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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文嘗試以近代對科技的論述作引子，提問人們面對科技時所應

採的立場，為解答此一疑問，我們回頭質問科技的本質為何，在此我

們採用 Heidegger的論點來說明科技之「流行觀念」與科技本質的差
異。當 Heidegger在論述科技本質是一種對人的強求時，他認為出路
在於「有關存在的思想」，因此我們嘗試從存在主義尋找解答。西方

存在主義所強調的是個人獨特存在，及真正存在的觀點，這或可闡明

人們對物之論本來就不齊，因而得以用不齊齊之。但本文以為以「物

論」本不齊，而齊「物論」，並未達致齊「物」的境界，因此，再援

引莊子的＜齊物論＞來接續存在主義的觀點，希望藉＜齊物論＞再度

展現出人與科技的另一種可能的聯繫方式，即「天地與我共生、萬物

與我為一」，此境界在實踐上有其難度，但在心態上卻可供處於科技

包圍之世界中的人們獲得反思的機會，若能促成反思，則本文目的即

已達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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